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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建照科  

１０５年度臺北市都市及建築法令說明會 



二、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應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及內政部核定之特
設主管建築機關審查或鑑定建築物工
程圖樣及說明書之規定項目（建築執
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表如 附
表一 ），分為查核項目及審查項目，
其餘．．．．．．。 

屬查核項目者，主管建築機關僅查
核有無申請書件；屬審查項目者，主
管建築機關應依有關法令規定審查。 

六、依規定免由建築師設計之建造
執照及雜項執照案件，第三點之查核
項目及建築師或建築師及專業工業技
師簽證之其餘項目，應為直轄市、縣
（市）主管建築機關辦理之審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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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轄市縣
（市）主管建
築機關審查或
鑑定建築物工
程圖樣及說明
書之規定項目 
 

 

內政部104.6.5台內營字第
1040804293號令訂定，自
105.1.1生效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filesys/file/chinese/publication/law2/1040804293-1.odt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filesys/file/chinese/publication/law2/1040804293-1.odt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filesys/file/chinese/publication/law2/1040804293-1.o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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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建築機關對於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
之簽證項目，應視實際需要按下列比例
抽查： （一）五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
之建築物每十件抽查一件以上。 （二）
五層以下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每十件抽
查二件以上。 （三）六層以上至十層
之建築物每十件抽查二件以上。 （四）
十一層以上至十四層之建築物每十件抽
查四件以上。 （五）十五層以上建築
物每十件抽查五件以上。 

前項案件屬下列情形之ㄧ者，應列為必
須抽查案件： （一）山坡地範圍內之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二）建築基地
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感區內。 （三）
檢具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或
依規定應檢具建築物防火避難綜合檢討
報告書，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建
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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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造執照及
雜項執照簽證
項目抽查作業
要點 
內政部104.6.5台內營字第
1040804295號令修正「建造
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
查及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
為「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
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並
修正全文，自105.1.1生效 

 

內政部104.12.7台內營字第
1040817450號令修正第五點
規定，自105年1月1日生效 

 

 

 

 

 

 

 

 

 



四.公告訂定「山崩與地滑地
質敏感區(L0001臺北市)」並
自即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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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適用地質法第8條及第11條
規定地區之建築基地申請建造/雜
項執照案件，即日起依臺北市建
造執照申請有關特殊結構委託審
查原則規定辦理，請查照轉知所
屬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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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適用地質法
第8條及第11條
規定之建照案即
日起依臺北市建
造執照申請有關
特殊結構委託審
查原則規定辦理 
 

2016-03-14   發 文 字 
號：北市都授建字第
10531318901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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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築許可申
請案，基地原非
屬地質敏感區，
於處理程序中經
公告全部或一部
位於地質敏感區
內，應否進行基
地地質調查及地
質安全評估 
經濟部104年12月10日經地
字第10404605520號函  

 

 

 

 

 

 

 

 



有關「102年12月16日台內營字第
1020812243號、104年4月28日內授營
建管字第1040413984號、104年7月13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40810932號函釋個
別農舍用地面積之計算」，業經內政部
函釋自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102年7月
3日生效之日起適用。 

 
按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第8條第3項規定略以：「農舍用
地面積為法定基層建築面積，且為農舍
與農舍附屬設施之水平投影面積用地總
和。」該規定係為釐清本辦法所用之名
詞定義並於102年7月1日增訂。本辦法
102年7月1日修正前，雖無明文「農舍
附屬設施」之相關名詞，但綜觀修法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相關函釋可知，配合
農舍興建之附屬設施，應納入農舍用地
面積予以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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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有關內政部
函釋個別農舍用
地面積之計算，
自農業用地興建
農舍辦法102年
7月3日生效之日
起適用1案 

 
 

內政部104年12月28日台內
營字第1040445799號函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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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有關申請興
建農舍之農業用
地設置與建築物
共構之擋土牆，
並於建築物與擋
土牆間回填土，
該回填土區與擋
土牆應計入農舍
用地面積計算 

 
內政部營建署104年7月13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1040810932號函 

 

 
 

 

 

 

 

 

 

 

 



重申農舍用地面積之計算，除不
得超過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
10%外，並應視其農業用地所在
區位之土地使用管制與建築規定，
不得超過都市計畫法第85條授權
訂定之施行細則與自治法規、實
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
建築法、國家公園法及其他相關
法令規定之最大基層建築面積
（或所稱之建築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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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有關農舍
用地面積之計
算，請確實依
說明審查辦理 

 105.01.05內授營綜字

第1040817901號 

 

 

 

 

 

 

 

 

 

 

 



按「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八條所稱『處理程
序終結』，為考量建築行為具有連續之特性，
於申請建築許可，係指申請建造執照之日起至
發給使用執照或依法註銷其申請案件以前而言。
是凡建築物於興工前或施工中申請變更設計時，
其申請變更設計部分，如不妨礙都市計畫或
區域計畫有關公共設施用地之劃設，或新修
正之建築法令未有廢除或禁止之規定者，在
程序未終結前，仍得適用原建造執照申請時
之法令規定。」為內政部84年4月21日台內
營字第8402867號函釋 

 
另處理程序未終結前申請變更設計，欲適用

原建造執照申請時之法令規定，內政部87年7
月2日台內營字第8772186號函亦有明示，本案
依貴市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鼓勵要點（102年1
月1日廢止）申請之建造執照，後續因變更室內
配置、建築物外觀等必須辦理變更設計，如變
更內容未涉及原停車獎勵事項之檢討，仍得適
用原建造執照申請時之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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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中央法規
標準法第18條
所稱「處理程
序終結」，就
人民申請許可
建築案件，涉
及停車獎勵部
分 

 
內政部營建署104.10.19營
署建管字第1040065353
號函 

 

 

 
 

 

 

 

 

 

 

 



一、按「考量依上開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增
設之昇降設備，主係為補充老舊建築物垂
直運載設備之不足，作為因應高齡化社會
生活需求之配套政策，並無實質增加建築
物居室使用強度，為簡化建管程序，並達
鼓勵民眾自行增設之效果，爰同意上開建
築技術規則第55條第2項增設昇降設備，
如不涉及其他同法第9條建造行為者，統
一以申請雜項執照方式辦理，免以建造執
照繩之。」為本部104年6月5日內授營建
管字第1040809006號函送「五層以下建
築物增設昇降機相關執行疑義」會議紀錄
案由一結論所明示，本案有關「既有公共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及認定原
則」第8點及「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
用辦法」附表三說明二、（八）提及公共
建築物增設昇降機1節，與上開會議結論
意旨相符，爰5層以下公共建築物增設昇
降機者，得以申請雜項執照方式辦理，免
以建造執照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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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建築物或變
更使用為公共建
築物於法定空地
增設無障礙昇降
機得否僅申請雜
項執照，無須請
建造執照疑義 

 
內政部104.9.9內授營建管字第
1040813550號函 

 

 

 

  

 

 

 

 

 

 

 



一、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55條第2項，增設昇降設備如不涉
及其他同法第9條建造行為者，統一以
申請雜項執照；又5層樓以下公共建築
物於法定空地增建無障礙昇降設備，
得以雜項執照申請，無需申請建造執
照，本部104年9月9日內授營建管字
第1040813550號函（如附件）業有明
釋。 

二、所詢申請變更使用執照增設昇降
設備應依前開函釋認定辦理，至經檢
討須增設直通樓梯及昇降機間涉及增
建行為時，應依建築法相關規定檢討。
惟案涉個案事實認定，請本於權責依
上開規定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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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申請變更用
途，經檢討須增
設直通樓梯及昇
降機間（含乘
場），因而造成
增建行為之法令
檢討疑義 

 
內政部104.9.23內授營建管字
第1040814109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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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綠建材材
料使用疑義 

 
內政部營建署104.7.15營署
建管字第1040041467號函 

 

 

 

  

 

 

 

 

 

 

 

有關綠建材使用率之規定，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321條
已有明文。如以塗料做為綠建材
使用率計算，則其塗裝系統所使
用之塗料均應為取得綠建材認可
之產品。惟配合工程所需搭配之
骨材或其他建材，倘無取得綠建
材認可之產品可供選用，該骨材
或其他建材得免採用取得綠建材
認可之產品  

 



居家護理機構（無機構住宿式服
務），其機構登記設立之場所如僅
供商談、接洽或處理一般事務時，
該場所依本辦法第2條第1項附表1

所示建築物使用類別、組別定義，
應歸屬G-2類組 

至於居家護理機構（所屬機構內
設有短期收住或住宿式服務之場
所），其機構登記設立之場所應歸
屬H-1類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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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居家護理
機構之建築物使
用類組認定 

 
內政部104.7.3內授營建管字
第10404220312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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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1條第8
款「基地地面」
認定疑義 

 
內政部104.6.18內授營建管
字第1040809898號函 

 

 

 

  

 

 

 

 

 

 

 

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
8款規定：「基地地面：基地整地完竣後，
建築物外牆與地面接觸最低一側之水平
面；基地地面高低相差超過三公尺，以
每相差三公尺之水平面為該部分基地地
面。」另同條第16款規定：「地下層：
地板面在基地地面以下之樓層。但天花
板高度有三分之二以上在基地地面上者，
視為地面層。」鑒於山坡地基地地面與
地面（下）層之認定，涉及建築物高度
檢討，其影響層面甚大，揆其上開建築
技術規則規定意旨，山坡地建築物地下
層外牆面與基地境界線或擋土牆間，應
以填土覆蓋，並以填土整地完竣後與外
牆接觸之最低一側水平面認定為基地地
面，復據以判別地面（下）層。但地下
層外牆部分留設車道出入口銜接道路或
基地內通路，不在此限。 

 

 



山坡地建築物地下層外牆面與基地
境界線或擋土牆間，應以填土覆蓋，
並以填土整地完竣後與外牆接觸之最
低一側水平面認定為基地地面，復據
以判別地面（下）層。但地下層外牆
部分留設車道出入口銜接道路或基地
內通路，不在此限。 

依法設置之停車空間，其地下層外
牆部分自得留設車道出入口，以利通
行。 

本案機車停車空間如屬依法設置，
且有經地下層外牆開口出入通行必要
者，依該上開函釋意旨，所稱車道得
包含「機車車道」，惟該車道寬度應
依有關法令規定檢討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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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104年6月
18日內授營建
管字第
1040809898號
函釋所稱車道是
否包含「機車車
道  
 

內政部營建署104.10.6營署
建管字第104006201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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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修正「航空
站飛行場助航設
備四周禁止限制
建築物及其他障
礙物高度管理辦
法」第5、6、8條 

 
中華民國105年2月18日交通部
交航字第 10450134792號、國
防部國規委會 字第
1040000224號、內政部臺內
營字第1040819798號令修正
發布第 5條 、第6條、第8條條
文 

 

 

 

 

 

 

 

 

為求審慎及兼顧飛航安全、國家經濟發
展需求與航空站未來定位，將專案放寬
禁限建高度限制，採「政策面」及「技
術面」二階段方式處理。茲將此次修正
重點臚列如下： 

一、將現行條文首次所稱民航局之機關
名稱，修正為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以下
簡稱民航局）。（修正條文第五條） 

二、刪除設立界樁之規定並修正禁限建
範圍由民航局送請當地直轄市、縣（市）
政府公告實施。（修正條文第六條） 

三、專案放寬禁限建高度限制，採「政
策面」及「技術面」二階段方式處理，
新增第一階段報請行政院就政策需要進
行審核之規定，再依現行規定續行第二
階段技術面審查。（修正條文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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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有關臺北
市建築執照案件
之排水計畫審查
流程精進事宜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１０４年
５月１５日北市工授水字第
１０４６０２５６２００號 

 

 

 

 

 

 

 

 

申請基礎板勘驗前審查 

基地開發面積１５０平方公尺以
下免適用 



一、 按「領有使用執照或其他合法建築物，
其門牌之增編、併編，應由建築物所有權人
向主管建築機關申請核准變更後，再行辦理。
前項建築物屬公寓大廈，其規約對於增編戶
數有規定者，依規約之規定辦理；規約未規
定者，除具有獨立使用出入口之地面層外，
應依下列方式之一辦理，始得申請主管建築
機關增編戶數：一、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
議同意。二、取得使用同一出入口全數樓層
過半數戶數之區分所有權人書面同意。」臺
北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第11條第
1項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 查有關同一棟建築物內樓層數之戶數
增加者，因無需施工，僅需辦理書面及現地
審查作業，對其他住戶之生活品質並無影響，
與上述規定之立法目的無違背，故有關建築
物所有權人若係依樓層數申請增編戶數及門
牌，經主管建築機關審認無需施工工程者，
得免附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使用同一出
入口全數樓層過半戶數之區分所有權人同意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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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有關臺北
市道路命名及門
牌編釘自治條例
第11條第2項規
定之適用範圍 

 
中華民國105年1月12日 

府授民戶字第104337499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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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修正「臺
北市免辦建築執
照建築物或雜項
工作物處理原則」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十四
日臺北市政府(105)府都建字第
一０四六三七二六二００號令
修正發布全文三點，並自一百
零五年二月五日起生效 

 

 

  

 

 

 

 

 

 

 

下列建築物或構造物，不妨礙公共
安全、公共交通、公共衛生、市容觀
瞻及相關法令，且土地使用證明文件
及構造安全自行負責下，免辦理申請
手續。但第（六）款、第（七）款及
第（八）款，應具備圖說報建管處違
建查報隊列管。另上開構造物涉及開
放空間、停車空間、騎樓或無遮簷人
行道、防火間隔等應辦理變更使用執
照。如需申請接水電者，應報經都市
發展局許可後得准予洽臺灣電力公司
或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辦理接水電事宜。 

（八）．．． 3.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依「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
照標準」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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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臺北市
綠建築查核執行
要點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五
日臺北市政府(105)府都建字
第一０四六三七二七六００
號令修正發布第二點及其附
件內容，並自一百零五年一
月二十六日起生效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
七章綠建築專章、 

臺北市綠建築自治條例、 

臺北市市有新建建築物設置雨水回
收再利用實施要點 

臺北市公共設施用地開發保水作業
要點 

建造執照（變更設計）申請案件，
應由設計建築師製作「綠建築基準檢
討報告書」及「綠建築基準專案檢討：
自主檢查表」（附表一）依法簽證負
責，依規定比例抽查之建築物，於放
樣勘驗前應經本府都市發展局（以下
簡稱本局）委託之查核單位完成查核。 



二十三.臺北市無障礙汽車
停車位以機械停車設備設
置原則105-03-16 北市都授建字第105648618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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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計畫道路為出入通路，應合
乎下列條件： 

（ㄧ）新建五樓以下或六樓以上建
築物應於建築工程放樣勘驗前，分別
自行開闢完成三．五公尺以上與四公
尺以上之施工道路及依實際需要擬定
之臨時排水系統。 

（二）申請使用執照前應依本府工
務局標準圖說施工完成排水系統，並
將出入通路鋪設柏油路面。 

依前項規定送工務局審查鋪設柏油
及排水系統時，應檢送所經土地之土
地權利證明文件及經法院或民間公證
人認證之土地永久使用同意書(如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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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修正「臺
北市未完成公共
設施之建築基地
申請建築執照出
入通路之處理原
則」，並自104年
9月20日起生效 
 

104-09-07   發 文 字 號：府授
都建字第10463657501號 

 

 

 

  

 

 

 

 

 

 

 



昇降機依應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10594規範設
置，其檢查方法則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2866規範辦理。機車用昇降設備未有CNS
規範前，得以載重符合CNS規範之昇降機替代，
該昇降機於領得許可證後始得使用。 

案例： 

• 起造人併同設計簽證建築師檢具說明書（說明本案係

依本處104年5月8日營建法規研究小組第315次會議結

論，使用經設備廠商證明符合CNS規範之客貨昇降

機）。 

• 並檢具書圖文件模擬使用者合理使用空間，以客貨梯

車廂淨尺寸（寬：120CM，長：240CM）做為替代

機車昇降機之用。 

• 於公寓大廈規約(草約)住戶應遵守之事項內加註：

「十、本公寓大廈附設客貨昇降機升降設備，機車進

入設備視同貨物載運，使用人與機車進入設備車廂時

必須將機車熄火後再行操作設備，同時車廂內嚴禁煙

火。」，並列入執照注意事項附表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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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可否以
客貨用昇降機替
代機車用昇降機
乙案 
 

104.05.28 10463589800營
建法規研究小組第315次會議結論 

 

 

 

 

  

 

 

 

 

 

 

 



中華民國105年6月28日臺北市政
府(105))府都建字第
10564907000號令廢止，並自民
國105年7月18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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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臺北市
建築物及法定空
地綠化實施要點 
 

 

 

 

 

  

 

 

 

 

 

 

 



 臺北市新建建築物建築基地區分為下列四類： 

一、第一類建築基地： 

  （一）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綜合設計放 

             寬規定設計，提供公共開放空間之建築基地。 

  （二）公有建築物及新設立公私立各級學校之建築基地。 

  （三）面積達二千平方公尺以上，且開放空間設有四公 

             尺以上人行步道之都市更新建築基地。 

二、第二類建築基地： 

  （一）完整街廓之建築基地。 

  （二）住宅區面積達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商業區達 

             二千平方公尺以上、工業區達三千平方公尺以上 

             之建築基地。 

  （三）既有公私立各級學校之建築基地。 

  （四）面積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未達二千平方公尺，且 

             開放空間設有四公尺以上人行步道之都市更新建 

             築基地。 

三、第三類建築基地：住宅區面積達五百平方公尺以上， 

            未達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之建築基地。 

四、第四類建築基地：前三類以外之建築基地。 

 
 建築基地跨越二個以上使用分區時，以所占面積較大之使用分區

及整宗建築基地面認定建築基地類別。 

 建築基地同時符合第一類至第三類類別時，以類別序號在前者為
認定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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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臺北市
新建建築物綠化
實施規則 

 
中華民國105年6月2日臺北
市政府(105)府法綜字第一０
五三二０四三九００號令訂
定發布全文十六條，自發布
日施行 

 

  

 

 

 

 

 

 

 



第  五  條    前條所定各類建築基
地之綠覆率規定如下： 

第一類建築基地：百分之七十以上。 

第二類建築基地：百分之六十以上。 

第三類建築基地：百分之五十以上。 

第四類建築基地：百分之四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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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臺北市
新建建築物綠化
實施規則 

 
中華民國105年6月2日臺北
市政府(105)府法綜字第一０
五三二０四三九００號令訂
定發布全文十六條，自發布
日施行 

 

  

 

 

 

 

 

 

 



第  六  條    第四條所定各類建築
基地之綠化總二氧化碳固定量應
大於二分之一最小綠化面積與下
列二氧化碳固定量基準值（公斤/

平方公尺）之乘積： 

第一類建築基地：六百。 

第二類建築基地：五百。 

第三類建築基地：四百。 

第四類建築基地：四百。 

 前項綠化總二氧化碳固定量之計
算，依建築基地綠化設計技術規
範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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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臺北市
新建建築物綠化
實施規則 

 
中華民國105年6月2日臺北
市政府(105)府法綜字第一０
五三二０四三九００號令訂
定發布全文十六條，自發布
日施行 

 

  

 

 

 

 

 

 

 



第  十  條    新建建築物屋頂平臺應實施
綠化，除都市計畫或其他法令另有規定
致無法綠化者外，新建建築物屋頂平臺
綠化面積應達該屋頂平臺面積之百分之
五十，綠化面積以實際被覆面積計算。 

因屋頂平臺綠化所增加之靜載重，應按
實計算，並應詳列於結構計算書中。 

屋頂平臺因設置綠化設施增加必要設備
層，其高度在五十公分以下，不計入建
築物高度，必要設備層包含隔熱、防水、
管線及複層板等設施。 

屋頂平臺緊鄰女兒牆設置綠化設施者，
覆土完成面女兒牆高度不足一點五公尺
部分應設置透空之欄杆。但未緊鄰女兒
牆設置綠化設施者，應自女兒牆退縮一
公尺以上淨空間後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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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臺北市
新建建築物綠化
實施規則 

 
中華民國105年6月2日臺北
市政府(105)府法綜字第一０
五三二０四三九００號令訂
定發布全文十六條，自發布
日施行 

 

  

 

 

 

 

 

 

 



第 十一 條    第四條所定各類建
築基地之汽車坡道與法定空地綠
化交接處，應以高度九十公分以
上綠化設施予以區隔，二者並應
分別設置出入口。 

第 十二 條    第四條所定各類建
築基地內車道、人行步道或廣場
等舖面應設置百分之五十以上面
積之透水性材料，並與臨接道路
之人行道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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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臺北市
新建建築物綠化
實施規則 

 
中華民國105年6月2日臺北
市政府(105)府法綜字第一０
五三二０四三九００號令訂
定發布全文十六條，自發布
日施行 

 

  

 

 

 

 

 

 

 



第 十四 條    依本規則設置之綠化設
施，其建築物申請建造執照時，應檢
附植栽設計圖說。 

前項植栽設計圖說應包含植栽配置圖、
綠覆率檢討表、二氧化碳固定量檢討
表、澆灌系統、花臺與人工地盤覆土
部分防水、排水圖及各項設施剖面詳
圖。植栽設計圖說比例尺不得小於一
百分之一，剖面詳圖比例尺不得小於
五十分之一。 

第 十五 條    依本規則設置之綠化設
施，應由建築物或土地所有權人或使
用人負責維護管理。 

依本規則設置之綠化設施，其建築物
申請使用執照時，應檢附綠化設施竣
工圖說及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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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臺北市
新建建築物綠化
實施規則 

 
中華民國105年6月2日臺北
市政府(105)府法綜字第一０
五三二０四三九００號令訂
定發布全文十六條，自發布
日施行 

 

  

 

 

 

 

 

 

 


